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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淺談對我國東南亞籍母親之賦權－
從我國親權裁判困境分析談起

王慧琦、郭世豐

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

下均簡稱CEDAW）第1條明文規定：

「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

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

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

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

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亦即，各國應承

擔在所有領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

濟、文化領域，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

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

步，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

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CEDAW第

2條參照）。另按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

稱CRC）第9條亦規定：各國應確保不違

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

除非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

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並經

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

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

壹、前言

監察院曾於2018年完成「新住民融

入臺灣社會所衍生之相關權益探討」通案

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王美玉、尹祚芊、

仉桂美、蔡培村、劉德勳，2018），報告

中明確指出外籍配偶離婚後取得子女監護

權困難重重，在過程中也備受刁難，甚至

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滿腹辛酸；且外籍

配偶的婚姻暴力受暴率高出本國籍3.93倍

之多，但遭受家暴的外籍配偶如要離婚，

必須在臺有未成年親生子女，才能繼續居

留，否則將失去居留權，致使外籍配偶隱

忍受虐，其中悲苦心酸不言可喻；另依現

行法規，外籍配偶離婚後在臺繼續居留於

子女成年時，若尚未歸化我國籍或取得永

久居留權，即會面臨必須離境而被迫與子

女分離的處境，違反兩公約所稱「家庭團

聚權」的基本權利，足見外籍配偶離婚後

之母親權利受到嚴重之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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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除非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各國亦應尊

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兒童與父母固

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的權利。

雖東南亞籍配偶離婚原因複雜，如生

活適應、溝通不良、家庭財務問題、個性

不合、外遇、婆媳及姻親困擾、配偶不良

嗜好及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攀升之外在經濟

因素等原因所致（詹火生，2014），然有

關其來臺結婚後多久離婚、離婚後未成年

子女之親權歸屬、親權裁判結果等統計數

據，皆付之闕如（王美玉等，2018），加

以，東南亞籍配偶倘於親權裁判無法爭取

到未成年子女之親權，離婚後勢必被遣返

回國，影響鉅大。故本文將透過呈現東南

亞籍配偶離婚後親權行使困境之弱勢，以

思考突破此等困境之道，期能保障東南亞

籍母親應有權利與維護未成年女子之最佳

利益。

貳、親權裁判的意義

所謂親權，係指父母基於其身分對於

未成年子女以保護教養為目的之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高鳳仙，2016），亦即親

權不僅專屬於父母的權利，同時也是父母

的義務，故父母均不得拋棄親權，亦不得

濫用親權（民法第1090條參照）。雖我國

民法並無親權之用語，亦未設有專章或專

節規定，但通說認為親權之內容，包括身

上照護：如住居所指定權、子女交付請求

權、懲戒權、子女身上行為及身上事項之

同意權及代理權等；以及財產照護：如子

女特有財產之管理、使用處分及處分權等

（民法第1084條至1090條參照）。

至於父母親權行使或負擔之方式，

係指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

行使或負擔為原則，如父母之一方不能行

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或父母不能共

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之父或母負擔之

（民法第1089條第1項參照）；是以，當

父母離婚或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

以上時，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以及前

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或行使負擔權利義

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

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法院均得依聲請權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人（民法第1055及、1089-1條均參照）；

因此，本文所謂親權裁判，係指當父母離

婚或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

時，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之酌定、改定、變更或重大事項權利行

使酌定事件、變更子女姓氏事件、停止親

權事件等親子非訟事件者是（家事事件法

第10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1

條均參照）。

另法院為親權裁判時，須依民法第

1055-1條之規定審酌有關子女之年齡、性

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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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

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

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

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

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以及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等一切情

狀，始能做成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

親權裁判。因此，法院在為未成年子女之

最佳利益為審酌時，多會囑託社工人員或

命家事調查官為必要之訪視調查，並提出

報告及建議給法院參酌（民法第1055-1條

參照）；換言之，所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係指行使或負擔子女權利義務之人，

須具備相當之經濟能力及健全之人格，

足以善盡扶養義務，並提供健康之生活環

境，俾未成年子女之心智得獲正常發展而

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婚字第459號

民事判決參照）。

參、 國人與東南亞籍婚姻親權

裁判的現況

依照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2020a），

近五年（2015至2019年），國人與外籍人

士結婚對數累計共103,268對，平均每年

約有20,654對跨國婚姻登記結婚，占全國

每年總結婚對數之7.27%，其中每年與大

陸籍配偶結婚者約有7,854對，與東南亞

籍配偶結婚者約有7,938對。然而跨國婚

姻維繫實有面臨文化差異之挑戰，近五年

（2015至2019年）國人與外籍人士離婚對

數累計共52,878對，平均每年約有10,576

對跨國婚姻離婚，占全國每年總離婚對

數之9.77%，其中每年與大陸籍配偶離婚

者約有5,796對，以及每年與東南亞籍配

偶離婚者約有3,891對（內政部戶政司，

2020b），亦即每十對離婚中就約有一對

為跨國婚姻。若以國人與東南亞籍的結婚

對數與離婚對數來比較，近五年（2015至

2019年）約為2.04：1（7,938：3,891），

亦即2對結婚就有1對離婚，此一數字提

醒我們亟需正視國人與東南亞籍離婚的

問題。

但談到國人與東南亞籍婚姻之親權

裁判，由於未能有相關統計資料，因此難

以確認現況。近五年（2015至2019年）

來，國人兩願離婚對數占全國每年總離婚

對數之84.70%，經法院判決、調解及和

解離婚對數則占全國每年總離婚對數之

15.30%（內政部戶政司，2020c）。另依

司法院統計處（2020）「地方法院離婚事

件附帶子女監護權歸屬」資料可知，近五

年（2015至2019年）來，經法院裁判離

婚決定親權歸屬之未成年子女總共8,798

人，僅占全國總數之2.57%，其中未成年

子女親權由母親單獨行使者共5,428人最

高，占地方法院裁判總數之61.70%，另

由父親單獨行使者共2,077人次之，占裁

判總數之30.33%，另由父母親共同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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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457人，占裁判總數之6.67%。顯見

一般而言，兩願離婚仍為國人離婚時的主

要方式，並且離婚時自行協議未成年子女

親權歸屬之比例甚高，而國人若裁判離

婚，法院判決親權歸屬母親者則較父親為

高。然而，筆者在整理2011至2019年我國

各級法院親權裁判之判決書內容時，發現

國人與東南亞籍婚姻的親權裁判，裁定由

臺灣籍父親單獨擔任親權人之案例較多；

而王雅慧（2014）在其論文中查詢2005到

2013年的裁判書，隨機抽取各地方法院的

53個判決，也發現法院決定父親為親權人

所占比例較高，為28則（53%），母親為

親權人占了15則（28%），而共同行使親

權占了10則（19%）。這些對於判決書的

閱讀也大致可以得出東南亞籍母親在爭取

親權時確實較為弱勢。

肆、 東南亞籍母親於親權裁判中

的困境

趙可芳（2012）的研究發現，即便

東南亞籍母親在訴請離婚或親權裁判時想

要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在法院親權裁判

及社工人員訪視調查報告中，常見因無足

夠經濟資力扶養子女、暫無固定居所，以

及支持系統薄弱等情形，與臺灣夫家相較

起來，多因未能符合「子女最佳利益」相

關規定，導致最後未成年子女親權幾乎都

判給了臺灣籍父親。另姜晴文統計民國

2009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全臺

地方法院有關親權酌定第一審的2,775件

裁判，計未成年子女4,340人的研究中也

發現，當訴訟一方為外籍配偶、或有一造

未到庭且無書狀聲明陳述意見時，其對造

都有較高的比率取得未成年子女的親權；

即便是出庭或有書狀的東南亞籍母親，其

獲得親權的比率均不如臺灣籍或大陸籍

母親；尤其臺灣籍父親在親子意願、主

要照顧者、現住所及支持系統上的比較

上，均是有利於東南亞籍母親（姜晴文，

2019）。

顯見，在法院親權裁判實務中，無論

是未歸化或已取得我國籍之原東南亞籍母

親，常因其相關法律知識和經濟資力之弱

勢，而難在親權裁判中占優勢；其中雖有

部份判決將未成年子女裁定給臺灣籍父親

與東南亞籍母親擔任共同親權者，也多數

是因法院考量現行移民法制未符兒童權利

公約之相關規範，恐導致東南亞籍母親無

法繼續於臺灣居留之窒礙，以及其與未成

年子女為會面交往之權利恐有無法回復之

可能等情，但有關共同親權中之主要照顧

者，法院仍多指定給臺灣籍父親來擔任，

少有指定東南亞籍母親擔任主要照顧者之

裁定。另在少部分親權裁定中，雖由東南

亞籍母親擔任單獨親權人，究其原因多係

其臺灣籍配偶家暴行為並核有通常保護令

在案，或其臺灣籍配偶行方不明、受監護

宣告、在監服刑、藥毒酒癮、罹患嚴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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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疾病或因案遭到通緝等情，亦或是因未

成年子女年齡較大到庭具結作證或子女意

願等情，始有可能，反之則東南亞籍母親

要爭取單獨親權，實屬不易。

綜上，為瞭解東南亞籍母親在法院親

權裁判之困境與弱勢現況，筆者整理民國

2012至2019年各級法院親權裁判之判決書

內容，也有同樣的發現：

一、 因居留權益和子女親情維繫，常無

力反擊

由於東南亞籍母親於離婚後若未能取

得未成年子女親權，恐無法繼續居停留，

因此常在不合理不公平的婚姻中忍氣吞

聲、委曲求全。

……依我國現行移民法制，相對人為

印尼國人（母親），因兩造離婚，如不再

行使親權，日後將喪失居留資格，而遭遣

送出境，相對人日後縱有意探視子女，將

有法令、經濟等現實上之困難，現階段實

難坐視相對人遭遣返後無法與子女會面交

往，肇至無從回復之親情傷害（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04年度家親聲字第491、492、

493號民事裁定參照）……

子女有獲知其血統來源之權利，為

聯合國1990年9月2日生效之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第7條第1項所揭櫫，且為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釋字第587號所肯認，而我國現行入

出國及移民法就外籍配偶離婚後居留制度

極不合理，業經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

員會提出調查報告，促請內政部及移民署

推動修法，可知外籍配偶未取得未成年子

女監護權，將面臨無法繼續在臺居留之窘

境，佐以抗告人（臺灣籍父親）於本院家

事調查官訪查詢及將來如何解釋相對人

（印尼籍母親）未在身旁一事，甚稱會以

相對人已亡故暫作交代，顯然無意讓未成

年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05年家親聲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參照）

東南亞籍母親遭受家庭暴力比例偏

高，在國籍和性別的雙重弱勢下，她們常

無力反擊，只能默默忍受種種的不合理，

如果決定要離婚，也不是一夕決定的，而

是在每日的生活中，跟臺灣的父權夫家、

社會與法令協商，討價還價的結果（趙可

芳，2012）。

……被上訴人係越南籍（母親）……

主張上訴人（臺灣籍父親）好酒貪杯，幾

乎天天喝酒，因酒品不佳，酒後動輒以不

堪入耳之言語辱罵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若

予回應，上訴人便會甩被上訴人耳光，或

拉扯被上訴人頭髮。於94年9月間，上訴

人又於酒後辱罵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乃

報警處理並向原法院聲請保護令……被

上訴人另主張其於辦竣離婚登記後帶著丙

○○在外租屋，至丙○○上小學後，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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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找到被上訴人之住處，又開始騷擾被上

訴人，更不斷到被上訴人上班處所騷擾被

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同事，致被上訴人離

職，被上訴人因此無法繼續扶養丙○○，

兩造遂於100年7月11日至戶政機關辦理監

護權移轉登記，詎上訴人為逼被上訴人復

合，自100年9月18日起不斷以電話或簡訊

騷擾被上訴人，甚至恐嚇被上訴人及讓被

上訴人暫居之訴外人己○○，並毆打丙

○○，將丙○○之哭叫聲以語音留言方式

讓被上訴人聽聞，被上訴人為求自保及嚇

止上訴人，乃向原法院聲請保護令及向宜

蘭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家上字第 74 號民事判決參照）

……證人即兩造之子陳○○到庭具

結證稱…婚姻生活中爸爸（臺灣籍）有打

過媽媽（越南籍），伊看過好幾次，記

憶中都是為了錢，爸爸會用拳頭，威脅

或是以語言暴力罵媽媽是越南人，認為媽

媽不可以違抗爸爸，堅持自己是對的，會

叫媽媽搬出去，但媽媽沒經濟能力只能忍

下來……被告多次對原告施暴，辱罵三字

經、稱原告為其以金錢買來之外配，貶

抑其人格尊嚴，復於陳○○出面維護原

告、阻擋其施暴時，亦毫不留情以腳踹陳

○○，未能反省己過；更要脅社工若不安

排通譯讓其與原告之母通話就要將原告

殺害，對原告毫無疼惜憐憫之心（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婚字第261號民事判決

參照）

另外，劉禹婕（2008）也發現，未成

年子女是影響東南亞籍母親離婚與否決定

的重要影響因素；也就是說，東南亞籍母

親繼續留在一個不快樂不公平的婚姻中，

常是認為能「保持一個完整的家庭」對未

成年子女才是最要的，或者「只要能夠跟

孩子在一起」，什麼忍耐都值得。而當不

得不走到離婚這一步時，實務上也常見東

南亞籍母親在兩願協議離婚中，為了繼續

照顧未成年子女或維繫與未成年子女之親

情或會面交往，對於夫家各項不合理之要

求，多選擇自我犧牲，委曲求全，並也無

力爭取。

二、 離開戶籍地造成無法送達和一造判

決的訴訟困境

郭書琴（2007）研究發現，若由臺

灣籍丈夫任原告，向下落不明多時、甚或

實質不具知識、財力、能力參與法庭活

動的外籍妻子（多為東南亞籍）提出判

決離婚和合併請求子女親權之行使，法院

常因被告缺席、下落不明等情，多會以一

造判決，判准原告和被告離婚以及由原告

單獨行使子女親權；另施慧玲、陳竹上

（2011）也發現，實務上有高比例之被告

（多為東南亞籍母親）常因行蹤不明，或

原告刻意不提供被告所在地、聯繫方式等

資訊，導致法院無法送達，或是被告因語

文能力或文化隔閡，未能了解法院送達意

涵和缺席審判程序之嚴重性，而未參與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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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訴訟及親權行使程序，導致原告（多為

臺灣籍丈夫）縱有暴力、失業、酗酒、煙

毒等前科可能不利於子女教養之情事，但

在被告未出庭情況下，法院也只能依法一

造判決並將子女親權行使判予原告。

甚有東南亞籍母親的先生把她的居

留證等所有證件沒收，並要求她等居留證

到期後回去母國，但不會和她離婚，而子

女則由丈夫監護撫養，眼看居留證即將到

期，但由於沒有任何證件，無法申請補發

居留證，且丈夫不願與他人溝通，外界無

法介入處理（尤英夫，2011）。東南亞籍

母親在臺灣的資源與支持不夠，不知道誰

願意伸出援手，加上語言和文化不同，臺

灣社會對她們的歧視和汙名處處存在，即

便想請求裁判離婚，也因擔心爭取不到子

女監護權而無法繼續留在臺灣，而不敢付

諸實行。一旦當忍無可忍的東南亞籍母

親以離家逃家做為自我保護的手段時，卻

也將自己限於不利。以目前裁判送達的形

式，對於這些離開戶籍地（可能是出境未

返、可能是行方不明）的女性而言，將造

成「一造判決」的完全不利，而喪失子女

親權。

……被告（原為越南籍母親，已取

得我國籍）確於105年2月5日出境，再於

2月23日出境後，即未再入境，致兩造分

居迄今已逾3年，是被告上開行徑不僅輕

忽原告（臺灣籍父親）之感受，更無視婚

姻家庭之維持……兩造所生之子女○○○

為未成年人，有卷附戶籍謄本可憑…被告

則受合法通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答辯

供本院參酌…被告方面，自105年2月5日

後，音訊全無，並未探視未成年子女，亦

未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顯無照顧未

成年子女之意願；又未成年子女已具有自

主之判斷能力，有意願由原告擔任其親權

人，是本件依據未成年子女之實際生活狀

況，及原告現具相當之親權能力……認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

原告單獨任之，較能符合現階段未成年子

女○○○之最佳利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年婚字第469號民事判決參照）……

……本院查詢被告入出境結果，證實

被告（原為越南籍母親，已取得我國籍）

於……民國106年6月9日入境後，即無再

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可

按。被告並未到庭爭執。本院綜合上開資

料，認為被告未履行同居義務，客觀上已

有拒絕同居之事實，主觀上亦有拒絕同居

之意欲，足證其應有惡意遺棄原告（臺灣

籍父親）在繼續狀態中，至為明確……兩

造所生子女○○○、○○○等2人，均為

未成年人，有其上開年籍資料可稽。被告

因行蹤不明，無法行使親權；原告家人可

提供穩定的支持系統，原告父母亦願意繼

續協助扶養未成年子女，評估原告雖未盡

扶養責任，但尚能出面處理未成年子女之

就業及生活事務，兩名子女亦同意由原告



社區發展季刊　171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361

王慧琦、郭世豐   淺談對我國東南亞籍母親之賦權－從我國親權裁判困境分析談起

擔任親權人，依主要照顧者原則及繼續性

原則，認原告為適合之親權人等情，亦有

訪視報告附卷可佐……本院審酌該子女現

年分別為16、18歲之人，即將成年，其等

現在之住居現狀……再參酌過往兩造撫育

照護情形……認對於兩造所生該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

之，應符合其等之利益……（臺灣雲林地

方法院108年婚字第153號民事判決參照）

……被告（越南籍母親）105年11月

25日入境後，期間多次出入境，最近一次

係於108年6月26日入境臺灣，迄今未出境

等情……堪認被告目前仍滯留國內行蹤不

明。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並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兩造之婚

姻關係現仍存續中，惟被告婚後僅與原

告（臺灣籍父親）同住生活約半年，即

於106年5月間無故離家未歸，且除居留證

展期問題外，均拒絕與原告聯繫，兩造分

居至今已2年餘……考量原告自未成年子

女尚幼時即為其生活之主要照顧者，復自

106年5月起獨自照顧未成年子女迄今，而

被告自106年5月起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

且未曾返家探視、照料未成年子女認為對

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能符合上開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108年婚字第473號民事判決

參照）

在離婚及親權裁判實務中，常見臺灣

籍父親具狀向法院聲稱其東南亞籍母親未

履行同居義務、逕自從住居所離去、行方

不明、出境未返等情況，然法院在無從得

知和深入實情，僅能以最後戶籍所載之處

為送達處所，而處所皆為臺灣籍父親之住

所地，當東南亞籍母親屢經法院書面送達

未果後，承審法院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即

改以公示送達，最終法院只能做成一造判

決或裁定，而這些因故離家之東南亞籍母

親卻渾然不知，多在辦理延長居留停留程

序、出入境時，或是經人告知始知「被離

婚」或「未任親權人」之事實，並急需面

對是否立即提起再審之訴、或因逾期居留

面臨強遭遣送出境等窘境。

三、工作不易、經濟資力明顯欠缺

東南亞籍母親在臺灣能選擇的工作和

薪資報酬都有限，此未具專長工作不易的

狀況，使其經濟資力屢遭歧視，也造成在

親權判決中「就業與經濟狀況」等評判的

不利。

……抗告人（母親）只有監護未成年

長女D之意願，且其為越南籍人，目前有

居留證，預定明年可以拿到身分證，並已

註銷在華外僑身分；乙縣擔任專櫃小姐，

月薪16,000元加上加班費，一個月有2萬

多元，房租3,500元，以乙縣的物價加上

抗告人個人生活開銷，經濟顯然拮据，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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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期待對長女D施加良好之教養，此觀乙

縣政府社會局檢送之訪視個案工作摘要紀

錄表內載：「上訴人（即抗告人）從事目

前的工作，工作時間為早上8 點至下午5

點，但通常要加班至晚上8 點，週未雖有

休假但是上訴人仍繼續加班工作」，就業

經濟狀況之分析表示「……但是其（指A 

女）目前能從事的產業類別有限，工作時

拉長工資卻有限。若上訴人爭取得到案主

的監護權，勢必減少工作時間，而收入亦

會減少、生活支出卻增加，故上訴人是否

有經濟能力單獨撫養案主，則無法得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4年度家上字第

97號民事裁定參照）……

……相對人為印尼籍（母親），遠

嫁海外，不到19歲即生下未成年子女丙

○○，兩造婚齡不到3年即協議離婚，離

婚時相對人還不到20歲，且兩造年齡相差

22歲，就未成年子女如何扶養照顧一事，

文化脈絡或思考想法之成熟度本有不同，

難期以相同標準衡量……相對人為外籍人

士，學歷不高，無特殊專長，在臺工作不

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家親聲抗字

第13號民事裁定參照）……

四、 學歷偏低、中文能力明顯不佳而造

成弱勢

東南亞籍母親學歷不高，在臺灣要能

生存的首要中文能力若又不夠好，一般會

認為若其擁有親權將不利子女學習教養，

而造成在親權判決中「親職能力」「子女

人格發展之需要」等評判之不利。

……兩造既生育有一男一女，子女

原本即不多，自出生後二位小兄妹即共同

在鄉間生活，已有三年，長期共同相處在

同一環境，已有相當親情存在，若將二位

分割監護，造成小兄妹分離，對D女恐將

有不利之影響。又兩造均明確表示願行使

對D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主觀意

願均強，但抗告人（母親）畢竟原係越南

籍，未能受相當之中文教育，日後對子女

之學習教養，終究不如相對人（臺灣籍父

親）係本國人對本地民情習俗之瞭解，對

小孩從家庭生活中學習融入社會之能力相

差甚大（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4年度家

上字第97號民事裁定參照）……

五、 東南亞籍母親隻身來臺、支援系統

明顯不足

東南亞籍母親在臺灣的支持系統較為

薄弱不足，其家人大多在家鄉，而嫁來臺

灣後的生活重心則以夫家為主，能發展的

人際關係非常有限，但卻因此在符合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親權評估中「資源或社

會支持系統」淪為劣勢。

……就扶助系統而言，雖抗告人（越

南籍母親）稱其越南表妹亦嫁來臺灣，臺

灣婆婆表示願代為照顧其長女D，惟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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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非直系親屬，況其已嫁人，表妹之婆

婆關係又更疏遠，直言之，該人終究係外

人，能否能長時間無償照應支持，不無可

疑！前開乙縣政府社會局之訪視個案工作

摘要紀錄表，就有關「支持系統」之分

析，亦認為「……表妹的婆婆也明確表達

相當願意協助照顧案主，此對於上訴人提

供案主生活照顧將是一大助力，但是其是

否能持續提供協助以及上訴人在臺較無其

他的支持系統，都對於上訴人獨立照顧案

主的生活較為不利。」（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94年度家上字第97號民事裁定

參照）

娘家的支持是多數離婚後母親復原與適應

的重要力量（劉禹婕，2008）。然對東南

亞籍母親而言，要獲得跨國娘家的支持，

實非易事，許多東南亞籍母親基於族群或

文化傳統，報喜不報憂，不敢告知真相，

隱忍求全，更形成東南亞籍母親在面對親

權裁判囑託社工人員訪視評估時的最大阻

力與隱憂。

六、 社工僅單造訪視，恐在無法全觀論

據下造成偏誤

1996年修正民法1055條之1後，父母

離婚時，法院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裁判時，應以子女最佳利益，審

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

使得社工參與離婚子女的親權酌定有了明

確的法源依據；雖然2013年修法從「應」

參考社工訪視報告變成「得」參考，但目

前實務上，幾乎所有監護訪視案件法院都

仍會囑託社工進行訪視調查，每年約高達

10000件（李明洳，2018）。然而社工在

進行訪視調查實務時，由於案量過多及有

時限等因素，故幾乎多只能做1次性兩小

時的訪視，另外，若未能與東南亞籍母親

碰面，單造的訪視評估，也常常只能片面

聽取可接觸的家庭成員說詞，而做出可能

有所偏頗的報告，這雖是社工的限制和為

難，但也確實形成東南亞籍母親在親權爭

取上的不利。

……被告（原為越南籍，現已取得

我國國籍）……本院函請○○○政府社

會局囑託○○○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進

行訪視……未成年子女目前為9歲……被

告……自105年2月5日後，音訊全無，並

未探視未成年子女，亦未給付未成年子

女扶養費用，顯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

願……而被告自105年離家後至今，未照

顧與探視未成年子女，基於主要照顧者與

繼續性原則，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可由原告（臺灣籍父親）單獨

任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婚字第469

號民事判決參照）……

……被告（母親）原為越南籍人氏，

已取得我國籍……被告因行蹤不明，無法

行使親權；原告（臺灣籍父親）家人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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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穩定的支持系統，原告父母亦願意繼續

協助扶養未成年子女，評估原告雖未盡扶

養責任，但尚能出面處理未成年子女之就

業及生活事務，兩名子女亦同意由原告擔

任親權人，依主要照顧者原則及繼續性原

則，認原告為適合之親權人等情（臺灣雲

林地方法院108年婚字第153號民事判決參

照）……

……被告（母親）為越南國人……

本院依職權囑託○○○基金會對原告（臺

灣籍父親）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進

行訪視後，綜合評估認為：1 .親權動機與

意願評估：被告無故離家，無心於家庭，

原告遂欲離婚，並爭取行使未成年子女親

權，其親權意願高……體性評估：原告稱

被告已離家1年多，僅有辦理居留證及惹

上麻煩時才會來找原告……建議續由原告

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行使未成年子女親

權等情（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

婚字第473號民事判決參照）……

七、 面對程序繁瑣的法律，東南亞籍母

親爭取親權不易

當東南亞籍母親尚未取得我國身分

證，又面臨到可能離婚的狀況時，是否

有孩子的監護權是其能否在臺居留的要

素。即使東南亞籍母親已經取得身分證，

當面對離婚時，許多母親仍希望能繼續和

孩子生活、擁有孩子的監護權。商談離婚

時，理想的情況是夫妻雙方能協議監護權

歸屬及協商照顧孩子的方式，若夫妻雙方

對監護權無法達成共識，則必須交由法院

來評估孩子的最佳利益，裁定監護權的歸

屬（洪敏萍，2011）。然而爭取監護權的

訴訟，法律程序是相當繁瑣的，一般臺灣

公民都可能對於法院、訴訟產生畏懼，更

何況是語言、資源都屬弱勢的東南亞籍母

親，親權訴訟絕非東南亞籍母親所能單獨

面對的事，要爭取親權，實屬不易。

綜上，足見東南亞籍母親在親權裁

判中，多因現行移民居留法制嚴格、屢遭

家庭暴力卻委曲求全、未具工作能力求職

困難、經濟資力不足負擔子女教養，加以

未具中文能力及支援系統薄弱等情，致使

社工親權訪視評估時，與對造相比常居劣

勢，法律程序繁瑣，對於東南亞籍母親爭

取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路，困難重重也遙不

可及。

伍、 東南亞籍母親於親權裁判中

的賦權

上述從親權裁判中分析出東南亞籍

母親的七個困境，這些困境使得東南亞藉

母親在離婚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時位居弱

勢，這七個困境中，其中包含個人的困境

（工作、經濟、學歷、語言等各樣能力的

不足）、人際的困境（夫家的強勢和本身

薄弱的支持系統）及結構的困境（包括社

工單造訪視需做成評估、一造判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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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瑣和居留權相關規定等）。我國自

1996年及2007年民法修正後，在監護權的

判決上，從以往多以父親為監護人，已從

兒童最佳利益考量而漸以母親為監護人為

多數；若監護權的判決是以「兒童最佳利

益」為基礎，那麼增強東南亞籍母親的權

能，使身為母親者不因其國籍而喪失其身

為母親取得親權的權利，乃是至為重要的

課題。

增強權能是指個體發展、增加權能，

透過權能增強的過程，個體能改善其無力

感的情況，進而能夠根據自己的想法和意

念採取行動，提高掌握自己生活及命運的

程度（簡春安、趙善如，2008）。增強權

能的社會工作觀點相信，個人之所以與環

境交流以致於無法實現自己，主要是源於

環境加諸本身的壓迫與限制，社會工作的

干預因此應該著眼於增進充實服務對象的

權能，掙脫環境的束縛（宋麗玉、曾華

源、施教裕、鄭麗珍，2005）。而Cox & 

Parsons（1994）提出的增強權能的四個

向度正能與上述東南亞籍母親的困境分析

中所涵蓋個人、人際和結構的困境互相呼

應，因此以下將從Cox & Parsons（1994）

提出的增強權能的四個向度分別提出賦權

建議：

一、個人（personal）向度

東南亞籍母親在爭取親權上，常因教

育程度、中文程度、工作能力、經濟狀況

等較劣勢，而造成其弱勢。因此，東南亞

籍母親入臺後，應要有機會取得各樣教育

和學習的資源，以提升自己各樣的能力，

本身的參與意願和努力學習程度，以及相

關專業人員的鼓勵、引導和協助其能獲得

資源的安排，都是重要因素。

二、人際之間（interpersonal）向度

許多東南亞籍母親入臺後，即以夫

家為重心，不管是自願或是被迫……，事

實上，多數婦女並沒有因為來臺時間久了

而有較多的資源系統，資訊取得的困難，

導致她們不知道臺灣其實有很多正式、非

正式社會資源系統可以支持家庭與子女，

而處在一個較為封閉與外界較少交流的狀

態中，當面對問題時，自然就容易受限在

自己偏頗的架構和外界有限的援助中，

無力解決問題。因此，掌握東南亞籍婦

女入臺初之人口資訊，協助其與其他人際

建立廣度及深度的關係，如果東南亞籍母

親能夠透過與他人的認識交流中，知道自

己的問題是許多人共同面臨的，她們會以

較廣的角度界定問題，建議工作人員能善

用持續的小團體，便可能形成支持網絡，

有時更能引導出自助和集體的行動，提升

東南亞籍母親自助助人的權力感。如許坋

妃（2014）在其研究中建議，推動以服務

使用者為中心的基礎，將服務逐漸變成專

為符合個人而量身訂製的，不以服務人數

的整體觀點進行思考，而改以單獨、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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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對象作為出發點，也就是在「依法

行政」之外，開始提供「權宜處置」的服

務，建立新移民在臺灣的類娘家，給予多

元的幫助、諮詢、轉介等協助，是專業服

務應該要有的走向。

三、 微視的環境與組織（micro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向度

（一） 設置新住民服務中心外籍社工助理

職缺

臺灣為協助新住民有更好的適應，行

政院於2004年會議指示「籌措專門照顧外

籍配偶之基金」，自2005年度起設置外籍

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分10年籌措30億元，

以附屬單位基金之方式設立於內政部，進

一步強化新移民體系、推動整體照顧輔導

服務，各縣市並逐步成立「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提供1.個案管理；2.個人支持

服務－支持性成長團體；及3.家庭支持服

務等－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等，目前

約有50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在各縣市為

新住民及其家庭提供服務。東南亞籍母

親在離婚決定和爭取親權上，由於牽涉

問題複雜，實需有具處理相關事件經驗的

組織加以介入協助，並且此等組織要能成

為支持，就需要能給予東南亞籍母親「我

群」之感；目前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雖

然能提供新住民各樣服務，然而實需在

中心的組織編制上設置同樣東南亞籍的社

工助理職務，以增加服務輸送系統的可接

受性。

（二）強化社工人員人權訓練課程

包括社工人員養成的學校教育以及

促進社工人員職能的在職教育，應需強化

人權的訓練課程。移民理論中的「推拉理

論」指出，遷徙的發生是由原住地的推力

和遷入地的拉力交互作用而成，由於人們

期望有更好的物質條件，因此東南亞籍人

口從不利經濟的原住地透過婚姻而遷徙至

有利經濟的臺灣，此種狀況也造成了臺灣

社會對於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她們多是

被貼上社會底層的貧窮者標籤，除多數走

入家庭外，就算參與勞動也多是藍領階級

或薪資較低的服務業（程立民、王信文，

2015），然而，每個人基本權利中具有原

權、自然權、固有權性質之人權，不得為

差別待遇，因該等權力之遂行，外國人與

本國人無本質上差異，若為差別待遇即構

成歧視（李震山，2009）。社工人員與弱

勢族群工作，尤其是種族、文化、經濟甚

至性別都屬弱勢的東南亞籍母親，更需要

人權和法律的素養、知能及工作方法，以

能成為助其賦權的專業夥伴。

子女最佳利益之衡量涉及高度之價

值判斷而常有見仁見智之窘境，例如究竟

是子女將來有前途較合乎其利益，還是

快樂地成長最重要（施慧玲、陳竹上，

2011）？正因此種判斷之主觀成分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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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人員需要知道如何將多元文化之理念

適度納入司法系統，建構更具人權和人性

化的考量。

（三）提升親權訪視調查社工人員法律知能

親權的判斷影響孩子深遠，因此在

爭執未成年子女親權的案件中，法院除了

審酌民法第1055條之1的因素，還會安排

社工人員到當事人家中訪視並做出調查報

告，讓法院以子女最佳利益來判定親權歸

屬。社工人員的訪視重點，也幾乎是法院

裁判的標準，有其相當的重要性並具決定

性。社工人員在訪視時需瞭解父母雙方人

格特質、背景現況、親職能力、經濟就業

力、資源與支持系統、照顧意願、文化價

值觀、子女受監護意願……等等，並以下

列主要參酌之輔助判斷標準做出分析報告

（陳怡倩，2012）：「父母適性比較衡量

原則」「子女意思尊重原則」「主要照顧

者原則」「手足同親原則」「家庭支持系

統」「婚姻過咎行為」；而由於牽涉親權

判定，訪談人員除了需具備原本所應具有

之社工專業外，更應具備相關法律知能。

有關法律應保障東南亞籍母親的公民權、

工作權及家庭權等層面權利，以及有關親

權判決的相關法律知能，絕對是親權訪視

調查社工人員需強化的，唯有社工本身具

備正確法律知識，才能協助東南亞籍母親

在親權爭取中有更多的控制能力，協助其

成為自己的倡導者。

四、 巨視的環境或社會政策（macro 

environmental or sociopolitical）

向度

（一）修正法院送達東南亞籍母親

許多新住民母親常因在婚姻中忍無

可忍又自認無法離婚而採離家方式，造成

「不知去向」，當丈夫向地方法院提其離

婚訴訟時，就會造成不利；由於法院送達

是以戶籍地，這些東南亞母親在臺灣沒有

娘家，通常戶籍地就是在夫家，當法院送

達的處所不明，在查明戶籍所在地仍然無

法送達之後，原告可聲請「公示送達」，

在法院的公告欄張貼公告，並可刊登公報

或報紙，通常，經過此等法定程序，東南

亞籍母親就不知不覺被離婚了，必然也無

法取得孩子的親權，而法院在依法公示送

達後，似乎也無視這些法律弱勢的東南亞

籍母親被告們權益何在？因此，建議需

修正法院送達東南亞籍母親的方式，法院

一旦知道被告身分，應該啟動不同於本國

籍被告之機制，服務機構應與東南亞籍母

親保持密切的關係，法院送達可以詢問機

構其居住處，必要時由機構代理代收，並

由機構與東南亞母親共同面對後續訴訟事

宜，以能建構對東南亞籍母親更尊重及善

意的環境，並維持社會正義。

（二）與時俱進的入出國移民法

目前「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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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移民

署應廢止其居留許可，但有下列情形者得

准予繼續居留：1.外國人在離婚後，取得

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親

權；2.因為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

而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的未成年親生

子女；3.對子女有扶養事實或會面交往，或

遭強制出境將造成子女重大且難以回復損

害之虞，則可繼續在臺居留，照顧未成年

子女；此一規定已經是2019年內政部對移民

法的翻修結果，與過去比較起來，確實對

新住民配偶的離婚與居留權利相對鬆綁。

然而，實施以來是否仍有其他問題？東南

亞籍母親為了在臺灣居留或至少能與孩子

在一起，在婚姻中是否因法令因素而仍有

委屈和不公？這些都有待瞭解和因應。入

出國移民法能夠與時俱進，以符合國際人

權公約精神，是東南亞籍母親在親權能否

公平爭取上的ㄧ個最重要力度來源。

陸、結語

1 9 4 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

法（Grundgesetz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第6條第4項規定：「凡母親

均有請求受國家保護及照顧之權利（Every 

mother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and 

care of the community）」（引自柯雨瑞、

吳冠杰，2018）。雖我國憲法並無類似條

文明定，但只要身為母親均有請求受國家

保護及照顧之權利，因此，無論來自東南

亞、大陸、歐美日韓等國家的外籍配偶，

只要身為臺灣子女之母親均應受我國憲法

基本權利之組成家庭後決定解除婚姻關係

之人皆應享有此一權利（許義寶，2019）。

東南亞籍母親於親權裁判中充滿了

困境與劣勢，我們期待臺灣社會對於面對

離婚的東南亞籍母親們能更平等對待，不

因其國籍或性別之因素而影響其爭取親權

的正當權利，更者，除非有經法院裁定之

理由，也實不得任意禁止其與子女家庭團

聚或定期會面交往，總之，能夠對權能較

低、資源較少的東南亞籍母親予以賦權，

是倡導社會正義之社會工作專業應有的專

業責任。

（本文作者：王慧琦為朝陽科技大學社會

工作系副教授；郭世豐為朝陽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兼任講師）

關鍵詞：賦權、親權裁判、東南亞籍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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